附件2
	    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计分标准、评分材料及评分部门（B类）
	

	内容
	序号
	指标
	指标内容及分值
	计分材料
	评分单位

	基础指标
	1
	文化程度
	B类：高中（中专）积20分；大专（高职）积40分；本科及以上积60分。
	学历证书、学历验证报告或学位证书、学位认证报告
	市教育局

	
	2
	技能水平
	国家职业资格五级积20分,四级积30分,三级积40分,二级积60分,一级积80分；初级职称积20分，中级职称积40分，高级职称积80分,取单项最高分。
	职业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证书原件（建议提供评审表或评审文件)
	市人社局

	
	3
	急需紧缺     人才、工种
	符合本市年度急需紧缺引进人才或工种目录积50分。
	本市急需紧缺引进人才证明或工种证明（提供职业资格证书）
	市人社局

	
	4
	工作居住
	在我市居住或工作未满1年不得分，在我市居住或工作1年积10分，2-5年积30分，6-10年积80分,10年以上积100分。加入积分管理系统每满一年积20分，封顶60分。实施积分管理办法后，户口迁入我市，积50分。
	居住年限：居住证
	市公安局

	
	
	
	
	劳动合同或营业执照及有效的工资银行流水、社保缴纳记录对应佐证材料
	人社局

	加分指标
	5
	社会保险
	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五个险种，每个险种每累计缴满12个月积5分，封顶250分。
	无（勾选五险）
	市人社局、泉州市医管中心石狮管理部

	
	6
	专利发明
	获外观设计专利每项积10分；实用新型专利每项积20分；获发明专利每项积100分。入选“6.18”职工创新成果展，每个项目积10分；参与技术创新活动，每项积5分，封顶50分。
	专利证书第一页、居民身份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入选“6.18”职工创新成果展出项目证明；参与技术创新活动证明
	总工会

	
	7
	社会服务
	在本市参加无偿献血，每捐献300毫升，积10分，封顶100分；在本市参加志愿者等社会服务每满10小时积2分，封顶200分。
	献血证明（本市）
	市卫生健康局

	
	
	
	
	市委文明办出示的证明（志愿云系统记录的志愿服务活动时间、活动内容、服务时数）
	文明办

	
	8
	表彰奖励
	获得县级表彰每次积50分；地级每次积70分；国家、省部级每次积100分。所获得表彰均必须为各级党委、政府组织的表彰，或获得人社部、省人社厅审批同意（在人社部、省人社厅网站可查）。未获得人社部或省人社厅审批同意的表彰必须在国家或福建省表彰示范奖励目录（闽委办发﹝2014﹞6号）中可查，所获积分降低一个等次（县级不降低）。获得泉州市第一、二、三、四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相应的表彰、称号、竞赛名次奖励，按获得国家、省部级标准给予100分；获得泉州市第五、六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相应的表彰、称号、竞赛奖励，按获得地级标准给予70分；获得泉州市第七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相应的表彰、称号、竞赛奖励，按获得县级标准给予50分。石狮市十佳职业经理人、石狮市十佳新锐设计师、石狮市优秀人才按获县级标准给予50分。
	表彰奖励记录证明
	市人社局

	
	9
	就业带动
	夫妻双方都在本市就业积50分。每带动一名直系亲属本市就业积10分。
	结婚证或户口本、夫妻双方居住证、配偶劳动合同及近三个月工资流水或社保缴纳记录；户口簿、直系亲属居住证、直系亲属劳动合同及近三个月工资流水或社保缴纳记录。
	市人社局

	
	10
	流动党员
	亮明党员身份积20分，党组织关系转入本市的积30分，在本市基层党组织入党转正的积30分，取单项最高分。
	流动党员证、党费证、党员所在党组织开具证明材料
	市委组织部

	
	
	
	
	党员所在党支部出具的党组织转入关系证明
	

	
	
	
	
	党员所在党支部出具的党员身份证明
	

	
	11
	安全生产员
	经市安办确认，安全员年度综合考核优秀的，符合新市民积分申请条件，参与积分管理时积50分。
	年度综合考核优秀证明
	应急管理局

	
	12
	留石过年
	对持有石狮市公安机关核发并在有效期内的《福建省居住证》且2021年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留石过年的新市民，在当年度参与积分申报时，一次性给予20分的积分奖励。
	居住证、2021年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八闽健康码及行程卡截图或其他有效凭证
	市人社局

	扣分指标
	13
	行政违规
	近5个年度，违反交通法规等违法违规按驾驶证扣分分值6倍扣分，其他交通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等的每次扣3分，无证、酒驾每次扣100分，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警告每次扣10分；罚款每次扣20分；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每次扣30分；责令停产停业每次扣40分；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执照每次扣50分；赌博、开设赌场、行政扣留等不纳入积分管理。近5个年度，违反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税收、市场监督管理等各种行政管理的，受到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等程度较重的每次最高扣100分。被纳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对象不纳入积分管理。近5个年度有犯罪行为的对象不纳入积分管理；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暂不纳入积分管理。
	无
	市公安局、城市管理局、交通和港口发展局、税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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